
延攬教師各類補助說明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重要補助一覽表
分類 申請項目 申請對象 獎勵額度 承辦單位 備註

薪資
加碼

校長青年講座 45歲以下新聘
教師

每月3萬元為原則，
最多核給4年 秘書處 特殊個案可提高額度

彈性薪資 新聘教師 每月1-4點，最多核給3年 研發處
依國科會規定，執行國科
會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

可提高獎勵額度

開辦
費用

新進教師開辦費用補助 新進教師 額度依領域不同，科學理工
領域為30-80萬元 秘書處 此為校院系所補助總額度

研究
支援

新進基礎培育支持方案 新進助理教授
級人員 每件10-40萬元 研發處

協成性研究計畫 教研人員 每案至多50萬元 研發處

教師增能計畫 年輕及中生代
專任教師 每案至多50萬元 研發處

住宿
補助

教師住宿申請_職務宿
舍

新進教師保留
宿舍 最多借住3年 總務處

教師住宿申請_會館 新進教師優先 最多借住6年 總務處

租屋補助申請 新進教師 每月1萬元，最多核給3年 研發處

成果
獎勵

國際化研究成果獎勵 教研人員 評比指標累計核算獎勵點數 研發處

**另有多項補助措施，如出版學術論文、出席國際會議、舉辦研討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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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薪資加碼



教師薪資加碼
校長青年講座 新聘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彈性薪資

 45歲以下之新聘教師
(以到職日為計算基準)

▲申請人正式報到後，
所屬單位需憑書面通
知正式簽請校長核示。

▲獲得獎勵之新進教師，
獎勵期間需配合提供
教學或研究成果報告
以向捐助人徵信。

所屬單位準備文件
審查資格

所屬單位向校級新聘教
師委員會申請

審查通過
寄發書面通知

適
用
對
象

準
備
資
料

 申請人所屬單位列席說明

 申請人與所屬單位中長期
發展策略關聯性簡報

 申請人具策略發展領域領
導力簡報

獎勵額度
1. 每人每月3萬元為原則，

特殊個案可提高額度
2. 最多核給4年

相關辦法詳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青年講座教授獎勵要點



教師薪資加碼
校長青年講座

申請人準備文件
向所屬院級單位申請

由各院級彈性薪資審議
會議審查

審查通過
寄發正式通知

申
請
對
象

準
備
資
料

 個人學術資歷
 相關有利資料等

依各院級彈性薪資審查辦法
審查

新聘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彈性薪資

 新聘特殊優秀教研人員：
1. 未曾任或非現任國內學

術研究機構編制內之專
任教學、研究人員

2. 正式納編前五年間均任
職於國外學術研究機構。

審
查
標
準

相關辦法詳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原則

▲同時獲兩款(含)以上獎
勵者，彈性薪資或獎勵
額度擇一領取。

獎勵額度
1. 每月1-4點，每點以折合新臺幣1萬元為原則
2. 每期以3年為限
3. 新聘三年內且執行國科會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

依教授級、副教授級、助理教授級等職級，每人
每月獎勵額度可分別提高至八萬、六萬、三萬元。

4. 前一年度考評結果為續發次年度獎勵之依據



2
開辦費用



新進教師開辦費用補助

 學年度新聘專任教師
(每人以補助一次為限)

▲新進教師需於到校兩周
內完成培訓地圖10小時
線上課程，始得啟用。

▲自奉核日起一年內使用
完畢。

聘任單位協助申請人
準備文件

聘任單位簽送
所屬學院院長

公文會簽後
陳校長核定

申
請
對
象

準
備
資
料

 專案補助申請表
 檢附相關有利資料

1. 總務處營繕組
(無修繕工程免會)

2. 經營管理組
3. 主計室
4. 秘書處
5. 各領域召集人

獎勵額度
1. 額度依領域不同，科學理工

領域為30-80萬元
2. 依教學、研究實際需求認列

費用，應檢具單據核銷。

會
簽
流
程

相關辦法詳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新進開辦費用補助申請



3
研究支援



教師研究支援
新進基礎培育支持方案

 新進助理教授級教研人
員獲核校外學術研究機
構學術研究計畫者

 到職5年內，若有生產
或育嬰事實比照國科會
規定延長

▲一年期計畫：當年度11/30前檢
附支出憑證如實報支；計畫結
束3個月內繳計畫成果。

▲多年期計畫：採一次核定，分
年平均補助。各年度11/30前檢
附支出憑證如實報支；計畫結
束3個月內繳交計畫成果。

申請人準備文件
向計畫業務組提出申請

初審通過
送研發長核定

申
請
對
象

準
備
資
料

 申請表
 核定文件
★每人限申請1次並以1件
計畫為限

協成型研究計畫 教師增能計畫

獎勵額度
1. 獲核總額50萬元(不含)

以下：每件補助10萬
(以補助單位核定金額
為上限)

2. 獲核總額50-100萬元
(不含)：每件補助20萬

3. 獲核總額100-200萬元
(不含)：每件補助30萬

4. 獲核總額200萬元以上：
每件補助40萬

審
查
方
式

 採隨到隨審
 申請者申請期限不得逾
校外補助單位核定計畫
執行期限

請
領
結
案

相關辦法詳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新進基礎培育支持方案申請作業要點



教師研究支援 (本補助不限新進教師申請)

新進基礎培育支持方案

 近3年內曾發表論文、學
術專書獲章節之專任教研
人員，且申請國科會計畫
未通過且未獲其他計畫經費。

申請人準備文件
向研發處提出申請

審查會議後
審定結果及補助等級

陳核校方核定

申
請
對
象

準
備
資
料

 申請書
 申請國科會計畫未獲補助
之計畫書修訂版
(修正部分以紅字標示)

 國科會計畫審查意見書
 針對審查意見回覆與說明

協成型研究計畫 教師增能計畫

獎勵額度
1. 每案補助50萬元上限
2. 得編列業務及人事費，

人事費不得編列主持費
用及聘用專任助理

審
查
方
式

 採一次核定
 執行期程至當年度11月30日

請
領
結
案

 執行內容需與申請下年度國科會計畫相關
 當年度12月「協成型研究計畫成果審查會議」，
計畫主持人進行簡報

 計畫成果論文發表需於致謝著名「教育部高等
教育深耕計畫經費補助」

相關辦法詳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協成型研究計畫徵求說明

★ 5年內只得申請2次



教師研究支援 (本補助不限新進教師申請)

新進基礎培育支持方案

 年輕及中生代編制內專任
教師。

所提計畫未獲校內其他高
等教育深耕計畫來源補助

申請人準備文件
向研發處提出申請

審查會議
審定結果及補助等級

申
請
對
象

準
備
資
料

 申請書
 先期成果等其他相關證
明文件

 學院彙整推薦名冊

協成型研究計畫 教師增能計畫

獎勵額度
1. 每案補助50萬元上限
2. 得編列設備、業務及人

事費，人事費不得編列
主持費用及聘用專任助
理

審
查
方
式

 採一次核定
 執行期程至當年度11月30日
 申請人必要時需至審查會議
進行簡報

請
領
結
案

 當年度12月應繳交成果報告，進行成果考評
 計畫期間應配合規劃，參與諮詢、座談獲成果交流等活動，
且納入後續計畫審查之參酌。

 計畫成果論文發表需於致謝註名「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
畫經費補助」

相關辦法詳見：教師增能計畫-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研究發展處



4
住宿補助



教師住宿申請

 宿舍種類：
• 單房間職務宿舍
• 多房間職務宿舍

 各校區得考量宿舍情形，保
留部分宿舍供新進教師住宿
使用，得於起聘前一個月至
起聘後一年內提出申請。

 因特殊需要，得跨校區申請
宿舍。

申請人準備文件
向管理單位提出申請

總務處經營管理組
每年5、8月公告待配宿舍

其
他
說
明

準
備
資
料

 起聘證書
 最高學歷證書影本
 申請單
 本人(及加附眷屬)身分
證明文件、戶籍資料

 加計點數證明文件

積點計算標準

1. 薪資每10元為1點
2. 申請人之隨居任所者，每口

折算3點，以15點為限。
3. 申請人與配偶同在本校服務，

點數可合併計算
4. 申請人及所列眷屬均無自有

住宅加計6點、有自有駐紮
加計4點

5. 講座教授加計8點
6. 新進教師兼任一級行政主管

加計10點、二級行政主管加
計5點

相關辦法詳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職務宿舍借用與管理要點

★ 同種類之職務宿舍以十五年
為限，各類宿舍借用合併計算
以不超過二十五年為限。

職務宿舍



教師住宿申請
相關辦法詳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會館管理要點

 會館：
1. 編制內教職員及眷屬
2. 所舉辦活動參與者及其眷屬
3. 退休教職員及眷屬
4. 學生、校友及眷屬
5. 因特殊需要經總務長核准者

申請人準備文件
向管理單位提出申請

總務處經營管理組
每年1、7月公告待配宿舍

申
請
對
象

準
備
資
料

★借住日前一個月內提出申請
★入住前繳交清潔費。

 短期住宿(一年以下)：
1. 需於住宿日前一個月提出申請
2. 住宿申請表、個人資料及相關

證明文件
3. 入住前應繳交清潔費

 長期住宿(連續超過一年以上)：
1. 新進教師、講座及特聘教授

優先申請
2. 檢附聘書影本、個人資料

借用延長

1. 敘明理由簽請總務長核准，
最長不超過兩年 (如需延長
需提出專簽，經總務找核准
續借，每次至多一年)

2. 累計借住期限以六年為限
3. 新進教師借用期限最多三年

會館住宿



教師租屋補助申請

院級單位協助申請人
申請

依彈性薪資辦法
執行專案簽准

申
請
對
象

準
備
資
料

相關辦法詳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原則

獎勵額度

1. 每月補助1萬元，最長3年。
2. 需有租屋事實，如租屋事實

中止需主動通知。

 個人學術資歷
 相關有利資料等
 租屋事實相關證明

1. 研發處
2. 主計室
3. 人事室

會
簽
流
程

 各院級單位可視需
求以專案簽核申請審

核
方
式

 新聘特殊優秀教研人員：
1. 未曾任或非現任國內學

術研究機構編制內之專
任教學、研究人員

2. 正式納編前五年間均任
職於國外學術研究機構。



4
研究成果獎勵



國際化研究成果獎勵

申請人準備文件
經系院，向研發處申請 送研發常務委員會議審查 寄發核定結果

申
請
對
象

申
請
時
程

每年度受理兩梯次
• 10月受理當年度成果
• 次年3月受理前一年度
成果

依獎勵原則中各項評比
指標進行審查

獎勵額度

依各項評比指標累計核算獎勵
點數，並依折合率折合金額

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以
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發表
之成果，並符合研究評比
指標 (如：學術專書、擔
任期刊編輯、國際期刊論
文及主持研究計畫等)者

審
查
標
準

相關辦法詳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國際化研究成果獎勵原則

以電子郵件寄送核定
結果至申請人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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